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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經階段，作為主要以華人組成的香港社會，港人普遍對「入土

為安」的概念十分重視。隨著社會人口老化，每年死亡人數逐漸增加。據政府提

供資料顯示，本港每年死亡人數預計由 2010 年的 43700 人，增加至 2020 年的

52800 人，火化宗數則會由 2010 年的 39200 宗增加至 2020 年的 49600 宗。 
 
現時食環署轄下 8 間公共骨灰龕提供龕位數目共 167900 個，政府今年亦會在和

合石墳場提供 41000 個龕位，可容納 8 萬個灰甕。然而，面對骨灰龕的龐大需求，

上述數目實不敷應用，而且政府新提供的龕位不是永久安放，7 年後靈位便要搬

移，屆時需求會一次過爆發，導致市場失衡，或引致骨灰龕價格急升，惹起民怨，

實很難不令人憂心。 
 
除了政府之外，目前還有非官方例如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各個宗教團體和

私營機構營辦骨灰龕設施以填補需求缺口。可是，由於現在還未有完善的立法監

管，行內多存在灰色地帶，以致業界因怕觸犯法例而未能放心大量投放資源興建

新骨灰龕，市民因市場供應太少而被迫以高價搶購骨灰龕位，政府亦未能有效監

管行業，形成三輸局面。 
 
骨灰龕設施發展依循的方向 
有見及此，食物及衛生局先後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和二零一一年十二月發表諮詢文

件，建議骨灰龕設施的發展會遵循以下四個方向推進： 
1. 增加骨灰龕設施的供應，以應付社會的整體需求； 
2. 鼓勵市民接受以更環保及可持續推行的方式處理先人骨灰； 
3. 加強消費者在選擇私營骨灰龕設施方面的權益保障；及 
4. 加強規管私營骨灰龕。 
 
孝思園對諮詢文件建議的意見 
對於食衛局的諮詢文件能夠以務實和體恤的態度來處理存在多年的骨灰龕，確認

私營骨灰龕在滿足社會有關需要的服務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尊重現時根據傳

統習俗所作的安排，願意妥善照顧市民的感受和支持業界的可持續發展，孝思園

深表歡迎。但對諮詢文件提出的部分建議，本園根據業界的實際運作情況，結合

諮詢文件提出會遵從的四個方向，提出了下列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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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私營骨灰龕牌照委員會 
我們支持政府立法及以發牌制度規管業界，根據制定名為《私營骨灰龕條例》的

新法例，設立私營骨灰龕牌照委員會作為發牌當局。但牌照委員會的成員應由官

方委員和來自社會各界的非官方委員組成，其中業界人士及代表消費者的獨立人

士，應佔一定的比數，以充分反映業界和消費者的意見，代表他們的權益。 
 
二. 豁免其他在發牌制度生效前已經存在的私營骨灰龕 
我們歡迎政府能夠因應現實實際情況，以務實的態度，對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

會、其他私營墳場經營者、殮葬商及其他在發牌制度生效前已經存在的私營骨灰

龕豁免。我們亦同意在任何情況下，對建築及消防安全構成明顯威脅或即時危險

的私營骨灰龕，不應獲豁免受發牌制度規管。但諮詢文件建議牌照委員會有權控

制獲豁免的私營骨灰龕的經營規模，凍結其出售新的或空置龕位，則不切實際，

且會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私營骨灰龕必須經費經營，如果凍結出售新的或空置

龕位，周轉困難頓成問題，只會迫令部份資源不足的私營骨灰龕被迫停業，甚至

倒閉，結果連累已經全數支付費用的龕位事主，對社會造成不必要的困擾。實是

求是，我們建議牌照委員會，對於可豁免發牌私營骨灰龕，容許其繼續出售已建

成的龕位，但不能新建龕位。以便有足夠資源維持骨灰龕正常運作，持續發展。 
 
三. 發牌條件─私營骨灰龕必須自置物業 
諮詢文件承認龕位有異於其他消費產品，自有其獨特性。為了滿足消費者購置龕

位長期存放先人骨灰的意願和保障消費者的權益，所有新經營者必須自置物業，

我們十分同意。可是，對於發牌制度生效前已經存在的私營骨灰龕的申請，諮詢

文件卻建議容許經營者毋須自置物業，只須證明他有權繼續使用有關處所或用地

至少五年，並通知購置者其使用有關處所的權利，如用地屬於長期契約或租約，

則應通知購置者有關契約或租約的剩餘有效年期，我們認為並不合理，不予同

意，因為經營者一旦並非自置物業，因不同原因停止服務甚至倒閉，消費者的權

益便會完全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四. 取消發展局的表一、表二，制訂總表提高資訊的透明度 
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底，發展局先後多次公佈並更新政府已知悉的私營骨灰龕資

料，分為表一及表二兩個部分。表一列出的所謂符合土地契約內的用途限制及城

市規劃規定，並且沒有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私營骨灰龕。表二則列出購地政總署

及規劃署認為不符合土地契約內的用途限制及/或法定城市規劃規定，及/或非法

佔用政府土地的私營骨灰龕。 
 
我們認為表一、表二的劃分十分粗疏，其劃分的定義，即城市規劃及土地契約，

其本身已存在城市規劃條例的灰色地帶及土地契約法律定義的爭拗，而尚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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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確認。況且部分被納入表一的私營骨灰龕其實也有不符合自置物業，結構

安全，消防走火等的規定，甚至非法佔用政府土地。而被列入表二的私營骨灰龕，

則受標簽效應的損害，普遍被市民大眾誤以為非法經營。結果，市場消息一片混

亂，消費者既無所適從，對經營者亦造成不便。 
 
我們建議政府取消發展局公布的表一和表二，而由衛生及食物局向公眾及業界諮

詢，以自願登記形式制訂全港私營骨灰龕總表，詳細列明每個骨灰龕的詳盡資

料，以供廣大市民省閱，確保資訊全面、公開、透明，以便消費者作出明智的選

擇。如在截止日期前還不申報資料的骨灰龕，一律視為新經營者，不獲豁免。以

後要依從發牌條件，申請領牌。 

私營骨灰龕的問題已困擾社會大眾多年，在市場上已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亂和誤

解。我們支持政府盡快立法和設立發牌制度，將行業規範化，在業界商會的衷誠

合作和業界自律下，加上公眾監管，我們有理由相信爭拗多時的骨灰龕問題可以

得到妥善處理和解決，而業界則可在公營龕位供應之外，為社會提供合理的私營

社會服務，健康持續發展。 
 


